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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18 次委員會議紀錄 

一、時間：102 年 12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時 

二、開會地點：行政院第 3會議室 

三、主  席：陳秘書長威仁 (石主計長素梅代)    記錄：徐菁鴻 

四、出列席機關單位及人員 

出席人員：  

石副召集人素梅 石素梅 

張委員盛和 黃成昌代 

羅委員瑩雪 周章欽代 

黃委員富源 黃新雛代 

管委員中閔 陳世璋代 

宋委員餘俠 趙錦蓮代 

朱委員敬ㄧ 李吉祥代 

陳委員希舜 陳月香代 

曾委員銘宗 林棟樑代 

陳委員德新 沈淑妃代 

鄭講座教授丁旺 鄭丁旺 

吳講座教授壽山 吳壽山 

王副審計長麗珍 王麗珍 

列席人員：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科長、專員) 陳怡君、曾慶昌

國防部(中校) 翁良駿 

財政部(處長) 黃成昌 

經濟部(處長) 張信一 

文化部(副處長) 李琇玉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科長) 陳美女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科長) 陳怡君 

  

五、主席致詞（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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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確定上次會議紀錄 

決  定：會議紀錄確定。 

 

七、報告事項 

第 1案：本院推動內部控制作業辦理情形，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同意備查。  

(二)近期適值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 103 年度總預算案期間，為

使機關首長充分瞭解並掌握機關推動內部控制與辦理內部

稽核情形，請各機關內部控制（內部稽核）小組召集人隨

時陳報機關首長最新辦理進度。 

(三)請各試辦簽署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機關依本院主計總處

(以下簡稱主計總處)規劃期程辦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

及內部稽核工作，以利如期完成試辦簽署 102 年度內部控

制制度聲明書。 

(四)主計總處彙編「政府內部控制之推動」電子書，值得肯

定，請登載於該總處網站政府內部控制專區，以供各機關

辦理教育訓練之參考。 

 

第 2 案：本小組歷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理情形，報請  公

鑒。 

決  定： 

(一)同意備查。 

(二)請主計總處將財政部關務署之通關作業違失案例登載於該

總處網站政府內部控制專區，以供各機關借鏡；並請財政

部將修訂之財產管理業務內部控制制度共通性作業範例分

行各機關參採。 

(三)本小組歷次會議決定及決議事項後續辦理情形依本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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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仍有 7 案繼續列管，請相關主管機關積極研處辦

理，並依限回報最新辦理情形，俾供本小組瞭解辦理成

效。 

 

第 3 案：檢陳「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

（捐）助案件跨機關查詢服務規劃報告」，報請 公鑒。 

決  定： 

(一)同意備查。 

(二)為早日發揮本系統跨機關查詢服務效益，請本院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會同主計總處參考與會專

家學者及委員意見再加檢視系統周延性後完成系統測試，

於 103 年辦理教育訓練並擇期正式上線使用(專家學者及

委員意見如附件 1)。 

(三)為強化各機關對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管控機制，避免

重複補(捐)助經費情事再度發生，研考會規劃建置民間團

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跨機關查詢服務系統及主計

總處積極從旁協助，值得肯定，俟本系統完成上線後，請

研考會及主計總處就相關人員予以敘獎鼓勵。 

 

八、討論事項 

第 1 案：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

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檢討辦理情形，提請  

討論。 

決  議： 

(ㄧ)為降低審計部與機關間對於內部控制缺失認定完成改善之

差異，請各主管機關與審計部建立溝通機制，釐清內部控

制缺失問題所在，據以研擬改善措施(專家學者意見如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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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近 3 年發生類同內部控制缺失事項，次年審計部審核報

告仍列為仍待繼續改善案件，為免該等缺失一再發生，已

擬具具體作法併入討論事項第 2 案「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 103 年度重點工作」(草案)，請各機關依核定分行之年

度重點工作落實執行。 

(三)有關 99 年度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檢討情形表所列經

濟部統計數據，請依經濟部意見更正。 

 

第 2 案：擬具「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3 年度重點工作」（草

案），提請 討論。 

決   議： 

(一)原則通過，請參酌專家學者意見(如附件 3)修正，並循程

序簽院核定後函請各主管機關查照辦理。 

(二)請各主管機關督促所屬將近 3 年發生類同內部控制缺失事

項，次年審計部審核報告仍列為仍待繼續改善案件者，納

入內部稽核項目，藉由稽核協助檢討並研提建議意見，以

促使相關缺失儘速完成改善。 

(三)請各機關依照「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3 年度重點工

作」於 103 年底前至少辦理一次內部稽核，另依既定時程

設計完成內部控制制度及辦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作

業，以確保機關內部控制制度持續有效運作。 

 

九、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跨機關查

詢服務規劃報告」 

專家學者及與會委員代表意見表 

專家學者及與會

委員代表 
意 見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丁旺 

一、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宜從源頭控

管，為使各機關核定之補(捐)助款不超過民間團

體申請補（捐）助計畫總經費，必須掌握申請案

件資訊時效性。當機關受理民間團體申請補

（捐）助案件時即上線至系統登錄，並透過即時

查詢其他機關受理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案件

情形，使機關進一步相互協調決定核給補（捐）

助經費數額，當可避免發生重複補（捐）助或補

(捐)助經費超過計畫總經費之情形。 

二、未來各機關受理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案件透

過查詢本系統相關資訊進行源頭控管，據以核定

是否給予補(捐)助及補(捐)助金額，有助於防杜

民間團體以相同單據向不同機關重複報支之情

形。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略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本人對建置補(捐)助案件總歸戶查詢機制給予肯定支

持，並提出下列建議供參考： 

一、依本案所規劃系統架構來看，本系統不僅提供查

詢，亦提供撥款、審核及結報等資訊以輔助勾

稽，屬於總歸戶資訊即時系統。為維持系統有效

性，系統設計上應注意補(捐)助案件登載時效

性，避免因機關未即時於系統登載或登載資訊不

完整，致影響系統功能之發揮。 

二、該系統之設計應同時考量有效、合理及可執行性

(如漸進推動)，並就審計部查核發現之弊端優先

納入防弊檢覈機制，以防杜弊端再度發生。為兼

顧系統之有效性及可執行性，建議視機關經費、

人力情況分階段推動方式逐步增強該系統相關功

能，以提高系統合理效能。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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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團體向機關申請補(捐)助計畫依規定須負擔

自籌經費，惟實務上可能有部分民間團體以相同

計畫或雷同計畫向多個機關申請補（捐）助，或

申請補(捐)助時故意未敘明向哪些機關申請等方

式，使其獲得較多機關補(捐)助款項以減少自籌

經費之負擔，政府機關透過運用本系統查詢比對

功能將有助於避免發生重複補(捐)助或核給補

(捐)助經費總額超出其申請計畫總經費等情事；

另建議明確公告知會民間團體政府已建置查詢勾

稽機制及其應配合遵循事項，使其瞭解申請補

(捐)助經費之相關規定，以避免因未獲資訊而違

反法令規定。 

四、查詢系統之查詢檢索功能相當重要，若無法掌握

諸如計畫名稱及主持人姓名等檢索關鍵字(KEY)

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將影響查詢結果，爰建議加

強系統相關功能，在機關人員輸入檢索資訊不完

整時，最終亦能模糊比對出補(捐)助案件相關資

訊，以提高勾稽功效。 

五、未來各機關透過總歸戶查詢系統管控民間團體申

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待運作一段時間後，即

可逐步歸納出哪些民間團體常以雷同計畫向多個

機關申請補（捐）助款等情況，進而採取相關控

管作為，以增進政府補(捐)助經費運用效能。 

審計部 

王副審計長麗珍 

一、「審計機關審核團體私人領受公款補助辦法」已

於民國 101 年廢止，案內「貳、一、現行法令規

範」（六）請配合修正為「審計機關審核各機關

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行情形注意事

項」。 

二、各主管機關於受理案件時，需至「民間團體申請

及結報補（捐）助案件作業跨機關查詢服務系

統」（以下簡稱「補捐助案件跨機關查詢系

統」）輸入各案件申請必要欄位，並提供以「民

間團體名稱」即時歸戶查詢同一案件申辦情形。

惟若同一民間團體變更名稱或以簡稱等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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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不同機關申請補助，則即時歸戶查詢同一案件

申辦情形之資訊相互勾稽功能，將因各機關輸入

之「民間團體名稱」未盡相符而受限，宜考量於

線上登錄輸入欄位增設屬各該團體之不可變更資

料（如各該團體之統一編號等），以確實發揮控

管功效。 

三、依「民間團體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作業跨

機關查詢服務系統」控制重點所載，業務單位辦

理申請及結報補（捐）助案件時，應至該系統登

載或更新案件資訊，並查詢其他機關補助情形，

惟各機關已核准及更新已撥款補（捐）助案件相

關資料，則由主計單位於核准日後，採「定期批

次」登載於全國主計網（eBAS 之「中央對國內

團體補捐助查詢系統」），似無法即時掌握同一

民間團體向不同機關申請補（捐）助經費資訊，

建請就控制重點中資料登載更新時點再予研酌，

以提升資訊及時性。 

四、本規劃報告中雖訂有作業程序，惟如各機關未主

動登載更新補(捐)助資料者，尚缺乏相關規範，

請研議建置相關管制機制，以提升系統資料正確

性及有用性。 

五、為增進資訊共享機制及迅速瞭解各受補（捐）助

民間團體辦理同一事項向數機關申請補（捐）助

情形，請考量於系統開發完成後，開放本部查

詢，或提供系統檔案由本部依審核需求自行設計

運用。 

朱委員敬一 

(國科會李主任秘書

吉祥代表出席) 

國科會受理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補(捐)助案件數

量相當龐大，有關本系統適用範圍所定排除國科會審

議之政府科技發展計畫預算補(捐)助國內團體一節，

將攜回交由會內相關單位再予審視評估。 

陳委員希舜 

(工程會陳主任月香

代表出席) 

研考會規劃之查詢服務系統若能將地方政府納入

適用，將有助於提高系統使用效益。 

張處長信一 由於民間團體補(捐)助案件多為辦理小型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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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會計處處長

列席） 

非計畫型補助案件，其所涉及辦理活動之時間、地點

之變動性甚高，且申請補(捐)助內容亦可能涵蓋餐

費、場地及相關庶務經費，不易認定是否有重複申請

情形，本難有效控管，為控管此類案件而開發本系

統，各機關亦須配合投入人力、時間輸入資訊及進行

查詢，所耗費之成本相當龐大，卻不易發揮效益，建

議正本清源的作法應從源頭嚴禁補助或民間團體有重

複申請補(捐)助情事則移送法辦；至於憑證核銷部

分，可採取由補助(付款)單位於原始憑證上註明實際

給付金額，提供民間團體申請同一計畫向各機關核銷

時之參據，如有民間團體偽造或變造憑證情形，則移

送法辦。 

 

 

 

 

 

 

 



 
「各主管機關對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

告重要審核意見檢討辦理情形」 

專家學者意見表 

專家學者 意 見 內 容 

政治大學  

會計學系  

鄭講座教授  

丁旺  

有關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件及審計部中央政府

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不論是否屬內部控制缺失

各機關允宜確實檢討改善。 

審計部  

王副審計長 

麗珍 

一、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所列各

項缺失，為審計部事後查核發現已形成缺失之結果，

該等缺失之成因不一，惟尚難謂與內部控制完全無

關。審計部配合行政院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工作之推

動，協助將上開審核意見所列缺失項目區分為內部控

制與非內部控制缺失，其目的不在於追究內部控制缺

失之責任，而是希望各機關能針對內部控制缺失問

題，按內部控制整體架構確實加以檢討改善。 

二、有關各機關對於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所列

之重要審核意見，是否屬內部控制缺失之認定不一一

節，主要係審計部審核報告完成時點為次年度上半

年，而各主管機關依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年度重點

工作彙整提報檢討強化內部控制作業情形之時點為次

年度 10 月底前，致雙方對缺失是否已完成改善之認

定，有所落差。審計部為降低與機關間認定內部控制

缺失之歧見，已囑請部內各單位從寬認定，且如接獲

機關反映對內部控制缺失認定有所疑義時，均會與該

等機關溝通協調，以釐清雙方認定差異。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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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103 年度重點工作（草案）」 

  專家學者意見表 

專家學者 意 見 內 容 

臺灣師範大學 

全球經營與策略

研究所 

吳講座教授壽山 

內部控制可協助機關防止錯誤及舞弊，有效管

理風險，並合理確保達成施政目標，為良好政府治

理不可或缺之基石，爰建議將 103 年度重點工作與

政府治理適度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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